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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園地

證基會投服中心

案例

1.蕭先生於Ａ證券公司買賣股票，聽聞該公司客戶每月成交金額逾一定數額以上，可給予手續費折讓（俗稱退

佣）之優惠，此種作法是否合理？

處理情形

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成交後向委託人收取之費用，稱為手續費，目前手續費率採上限費率

制（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實施），即證券商於成交金額千分之一點四二五以下，自行訂定費率。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九十四條修正條文與「證券經紀商受託契約準

則」第十六條相關規定如下：

證券經紀商收取證券交易手續費之費率，得於不超過客戶成交金額千分之一點四二五之上限自行訂

定，並於營業處所公告，該費率標準於實施前及日後調整前應向證交所申報備查。

證券經紀商所訂定之手續費費率（或折讓）標準，得自行依一定費率收取後，再按一定期間（月、

週等）結算，如有應退還或折減款項，應劃撥至原客戶交割帳戶，並於客戶對帳單月報表及向證交

所申報之月計表中載明。惟證券經紀商應收之手續費，不得以一部或全部給付予買賣有關之介紹人

作為報酬。

案例

2.劉小姐支付數萬元加入某證券投資顧問公司為會員，為期半年，該公司提供每日傳真股

市最新消息及熱門具潛力個股資料予劉小姐，但劉小姐加入後第二天即後悔，擬退出會員

，請問可否要求該證券投資顧問公司退費？

處理情形

依據七十三年九月廿二日字號（七三）台財證（三）第二六八五號函「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應行

記載事項」第二項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接受證券投資人委任時，應訂定書面委任契約，載明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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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權利義務，其應行記載之主要事項如下列：

(一)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證券投資人之名稱或姓名、事務所或住所。

(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提供證券投資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內容。（含證券種類及其原

發行國家或地區，或基金經理公司名稱及其投資標的。）

(三)證券投資人應給付報酬、費用之數額、給付方式及計算之方法。

(四)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因委任關係而得知證券投資人之財產狀況及其個人情況，應有

保守秘密之義務。

(五)證券投資人未經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同意，不得將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所提供研究

分析意見或建議之內容洩露予他人。

(六)委任契約變更或終止之原因及方式。

(七)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受委任事務，但不得收受投資人資金

或代理從事證券投資行為，亦不得與投資人為證券投資損益分擔之約定。

(八)委任契約之存續期間。

爰此，本中心建議投資人加入證券投資顧問公司為會員之前，務必先充分瞭解該公司

提供何種勞務及內容，是否與本身之需求相符。付款前應先詳加閱讀書面委任契約，尤其是否有訂

定退費條款，以免日後產生紛爭。

綜上所述，劉小姐可否要求該證券投資顧問公司退費，需視契約而定，如未有明確約定時，仍須依

據民法有關委任關係規定主張相關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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